


附件
《光明区旧工业区综合提升实施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及采纳情况表 

	序号
	提出意见

单位/个人
	提出意见或建议内容
	采纳情况
	理由和依据

	1
	田寮第二工业区
	建议将支持旧改园区便捷性提升（例如支持合适位置新增出入口等）内容纳入《光明区旧工业区综合提升实施管理办法》。
	不采纳
	1.《管理办法》环境综合提升类项目中，已对涉及园区出入口综合提升做了相关规定。

2.根据职责划分，园区新增出入口相关事项需经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光明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光明管理局等部门审批，故此条意见不采纳。

	2
	恒泰裕产业园
	《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三）款关于项目申报园区建成投入运营时间应不低于5年的规定，建议适当降低年限要求或者以园区项目设计规划时间起不应低于5年为时限要求。
	采纳
	

	3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建议《管理办法》第二章职责分工调整为以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作为旧工业区综合提升统筹部门，各部门依职责分工落实相关工作，以优化项目受理流程。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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